兴龙湖院区便民生活站服务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1.基本情况：医院职工约2300人，日平均门诊量2500人，日平均住院人数1500。
2.项目地址：永川区人民大道859号，便民生活站面积约50平方米。
二、服务需求
1.为职工、患者及家属提供日用品与生活用品、餐饮补充食品等，包含但不限于生活洗漱品、日用品、牛奶、面包、方便面、饮料、纸巾、自热饭、关东煮等。
[bookmark: OLE_LINK42][bookmark: OLE_LINK41]2.物品价格不高于市场平均价（市场活动价除外）。后保科接受职工对售卖物品、价格的监督反馈，如果超范围销售或价格高于市场平均价，一经查实，则属服务违约，院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；如售卖价格高于市场平均价的，按消费金额的十倍赔偿院方职工，服务方无权提出异议。
3.服务方须24小时营业，配备微波炉、消毒柜等。
4.服务方应守法经营，自行负责向税务、工商等部门交纳税费或其它费用，如有违法行为，一律与院方无关，一切后果由承租方负责承担。
5.须与医院对接钉钉职工卡，满足院方职工消费。
二、基本要求
1.服务单位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，营业执照需包含相关经营范围，且具备一定经营经验。
2.营业证件办理、工作人员、原材料供应等均由服务方负责，工作人员需持有健康证。
3.服务方不得改变医院场所的建筑结构，不得损坏其设施。装修装饰应经院方同意后方可实施，其费用由服务方自行承担，且承诺在退出时不得向院方提出索要其装修装饰费用，不能搬走的装修部分归院方所有。
4.所用的材料需符合国家环保、卫生等要求。原材料从正规渠道采购，保留相关票证，食品执行48小时留样制度。
5.服务方如因特殊原因退出，应提前30天与院方协商，服务方不得私自转给他人或收取转让费。合同期满后，若服务方退出，院方凭收据无息退还保证金；除服务方外，其他任何人持保证金收据均不能退还保证金。
6.服务方须做好门前三包，防火防盗，不得使用电器取暖、做饭等，如发生火灾，按《安全生产法》《消防法》等有关规定，自行承担法律责任。
7.经营期间若发生下列情况，服务方承诺自行承担全部损失，院方对服务方不作任何经济补偿，本协议自然终止：
（1）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等导致的毁损；
（2）由于国家政策层面的原因需终止的；
（3）由于上级主管部门明令禁止的原因等；
（4）院方若提前收回应提前30天通知承租方。
8.服务方须爱护所场所的全部设施，合同到期时，双方共同检查验收设施，如因使用不当或违反本合同规定造成损失，服务方按价赔偿或承担修理费用。
9.服务方负责并保证屋内、外部卫生清洁。
10.服务方开展的活动或宣传材料，需提前报备，同意后方可进行。
三、相关费用
1.医院收取管理费，按季度预交，上季度最后10日内预交下季度管理费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财务科。
2.水电费由服务方自行承担，每季度缴纳1次，其交费标准按商业用收费标准计算，在接到后保科缴费通知单后10日内交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财务科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7]3.如服务方未按时交纳管理费或水电费，属服务方违约，应及时补缴，每逾期一天服务方按照每月管理费/30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，逾期达到30天，院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服务方无权提出异议，未缴管理费和水电费从保证金中扣除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合同签订后，服务方向院方交纳保证金10000元。
5.职工卡消费费用每个月结算一次，院方自收到发票经审核无误后30日内容转账支付职工卡消费的费用。
四、阳光推介要求
1.服务方须提供装修方案和详细服务方案，以图文形式呈现。
2.服务方自行勘查现场，联系人：周老师，联系方式：15923802440。
3.服务方须对管理费和职工卡消费折扣报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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